
救助伤者是社会提倡一般公民应具有的精神，而家住颍上县

半岗镇张郢村的徐国安、王春英老人和刘永芝大姐却因救人惹来

一场官司，不仅成了被告，并且败诉，被判赔偿对方两万多元。对

法院的判决结果，三位老人实在是不能接受和理解。这究竟是怎

么回事呢？近日，记者赶赴颍上县进行了调查。 记者 李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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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口吐白沫，3村民将其拉到马路边

永红路与廻龙桥路交口单

位办公楼 11-15 层整体对外招

租。建筑面积约 3000 平方米，

毎层 17 间，空调、水电齐全，是

办公和从事商务活动的理想场

所，欢迎社会各界有资金实力

和经营能力的社会机关团体、

社会法人及个体工商户报名参

加投标。
1、报名投标地点：新闻出版大厦

403室(廻龙桥路1号)。

2、报名投标起止日期：自登报公

示之日起两周时间(10个工作日)。

3、报名投标所需证件：请携带营

业执照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及复印件或自然人身份证及复

印件。

4、投标保证金：贰万元(开标后 1

个月内返还)。

5、投标文件：标书一式三份(内容

包括：经营意向、方案、租金及租期

等)。

咨询电话：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一日

办公楼招租启事

因不服法院的判决，随后，徐国安等

三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阜阳市人民

检察院认为颍上县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判

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检察院认为，徐国安等三被告的行为

不具有违法性。本案中，对陈某实施救

助，是社会提倡一般公民应具有的救死扶

伤的精神，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不是公

民应尽的义务。当三被告发现陈某昏厥

后，并未视而不见，而是积极救助，其行为

应当给予肯定。

另外，由于陈某自身疾病而导致昏

厥，面部变形，不易辨别身份。三人将陈

某移至路边让人辨认，救助方法虽简单，

但为路人及其亲属及时辨认和救助提供

了便利条件，而非延误了发现救治时

机。即使陈某死亡与三人的搬运行为有

关，但因三人生活在偏僻的农村，而且被

告王春英年近80岁，徐国安60多岁，刘

永芝是年近50岁的村妇，救护常识受其

年龄、阅历、认识能力及客观条件等综合

因素的限制，在不明陈某昏厥原因的情

况下，不能以专业的救护常识去要求一

般公民。

因此，三人移动陈某是否能导致其死

亡的后果无能力预见，不存在过错。综

上，三人的行为不构成对陈某人身的侵

权，不应对陈某的死亡承担责任。

2010年11月18日，根据阜阳市人民检

察院的抗诉，颍上县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

了再次审理，但维持了原判。

“我们没有过错，我们不会赔偿一分

钱的，再说我们都是老人，也没有能力赔

偿。”徐国安表示。

三老人好心救人反成被告
颍上县法院判决：被告延误了发现救治的时机，应赔偿2.64万元
阜阳市检察院抗诉：三人积极救助行为值得肯定，不应承担责任

2008年9月17日下午4点左右，家住颍

上县半岗镇张郢村的徐国安在去弟弟家的

途中，发现一妇女倒在距离弟弟家不远处

杂草丛中，口吐白沫，不省人事，面部变形

厉害。见此情形，徐国安就急忙喊来同村

的刘永芝、王春英两人帮忙救助。

“我跑过去之后，看到那个妇女吐得

很厉害，不能讲话，也不能动，浑身都是软

的，我想给她水喝，她却不能喝。”王春英

说，经过一番喊叫后，该妇女还是没有一

点反应。

“当时我们三个都没认出这个妇女是

谁，心想可能是附近村庄的。为了尽快找

到她的家人，我们三人就用板车将她拉到

了距事发地点约200米处的马路边上，因为

马路边过往的行人比较多。我们一边走一

边问过往行人是否认识该妇女，结果没有

一个人认识。”徐国安告诉记者，拉到马路

边后，该妇女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其

是死是活，来来往往的行人和围观的群众

也没有人能够认出她是谁。

“天色渐渐黑了，由于还要农忙，我就

回家，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徐

国安说道。

据报警者刘某介绍，他看到该妇女

时，是第二天早晨，人躺在马路边，已经死

亡。现场有很多人前来看，但都称不认

识，也不知道该女子是从哪里来的，于是

他就报了警。颍上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

警立即赶到了现场，经走访围观群众，均

没有人能够认出。后来，公安机关因无法

查明尸源，加之该尸体没有外伤，于是就

按无名尸进行处理了，并把死者送到了殡

仪馆。

“后来，同村的耿某在该妇女昏倒的草

丛中找到了一张装在信封中的身份证，称

死者正是自己一夜未归的妻子陈某。”徐国

安说，耿某和他都是一个村的，而且两家住

的也很近。陈某有心脏病，曾做过手术，心

脏内装有起搏器。

徐国安告诉记者，“之前大家包括陈某

的亲属都没有认出陈某，是因为其发病时脸

部变形很厉害，浮肿，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

50多岁的人变得像30多岁的人。”

死者竟是同村村民，发病时脸部变形

2008年 10月 11日，死者陈某的丈夫耿

某把徐国安、刘永芝、王春英三位参与施救

人员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在陈某昏倒后，

徐国安等三人擅自移动陈某，延误了抢救

时间，致陈某死亡，并请求法院判令三人赔

偿死者家属各项经济损失9万多元。

对于耿某的这一做法，徐国安、刘永

芝、王春英均不能接受和理解。“陈某的尸

体火化后，其丈夫耿某就带着家人和我们

闹，要求我们赔礼道歉和赔偿。这是我们

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们是好心救人，

并没有做错什么。”徐国安说，“幸亏当时我

喊了两个人一起救助，要是一个人就更说

不清了。”

徐国安还告诉记者，在没到法庭前，村

干部也出来多次协调，让他上门道歉，但都

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本来就够委屈的。“当时

我们出于好心救人，否则也不会费那么大的

劲把陈某抬上板车，拉到路边让人辨认，真

没想到做好事竟会落这样的下场。如果早

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们当时就不救了。”年

近8旬的王春英说。

做梦没想到成被告，死者丈夫要求赔偿

2009年2月27日，颍上县人民法院对

该案进行了审理判决。在审理中法院认

为，死者陈某发病昏倒，三被告发现后可

以拨打120求助或报警，也可以告知其家

人，三被告和死者是邻居，却称不认识死

者，有悖常理。在没有报警或求助医疗机

构，或告知其家人情况下将死者移至别

处，客观上延误了被其家人发现救治的时

机。但死者死亡主要原因是自身疾病，三

被告行为是死者死亡的次要原因，依法应

承担次要责任。因此，三被告应赔偿死者

家属经济损失2.64万元。同时驳回原告

的其他请求。

对于法院的这一判决，徐国安等被告

更是不能接受。徐国安、刘永芝、王春英

均认为，他将陈某移至公路边是积极救治

的行为，这没有什么过错，因此不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死者陈某生前是很瘦的，由于病发

后脸部浮肿，严重变形，死者的亲属当时

都没认出来死者是谁，我们怎么能认出

呢？如果当时能认出来，我们可能还会把

陈某移至路边，让他人辨认，怎能不通知

其家人呢？”徐国安说。

市检察院：三被告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县法院：被告负有次要责任，应当赔偿

编后
本案中，徐国安等三老人的遭遇，不由让我们想起了几年前的“南京彭宇

案”。为何类似的剧情和无奈总是在上演？当老人摔倒在路边，却无人敢扶。

当习惯性质疑已逐渐成为“社会通病”，我们身处的会是怎样冷漠的世界？如果

徐国安等人不把发病的女子用板车拉到路边，又怎么会成为被告？或许，很多

时候明哲保身的确是“正确的无奈选择”。

“好心救人反成被告”，不仅伤害了善良的当事人，更使做好事变得异常艰

难。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检察院的抗诉，我们听到了“三人积极救助的行

为应当予以肯定，不应承担责任”这样的给力。

我们的社会中，其实不缺乏好心人。大力弘扬正气，给做好事者以公正评

价，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保持足够的温暖。 刘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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